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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源站消防安全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27678916]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综合能源站的场站布置、能源设施布置、电气设计、安全设施设计、施工及验收、使用维护与应急处置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综合能源站消防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维。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27678917]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6164.1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第1部分：热力和机械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GB 50516 加氢站技术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720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
GB 50966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GB/T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GB/T 51077 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设计规范
DL 5027 电力设备防火规范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27678918]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综合能源站 Integrated energy station
基于加油站升级改造的与光伏发电、锂离子电池储能、氢能单一或多种新能源设施合建，为机动车加油、加气或补充氢、电等服务的场站。
[bookmark: _Toc227678919]场站布置
综合能源站的平面布置应符合工艺流程合理、交通便利和节约用地原则，加油、加气、加氢、充电、光伏、储能等应分类分区布置，见表1。
综合能源站分类表
	分类
	功能

	A类
	油、气、氢、电
	汽柴油、充电、换电、CNG/LNG、氢能源

	B类
	油、气、电
	汽柴油、充电、换电、CNG/LNG

	
	油、氢、电
	汽柴油、充电、换电、氢能源

	
	气、氢、电
	氢能源、充电或换电、CNG/LNG 

	C类
	油、电
	汽柴油、充电或换电

	
	油、气
	汽柴油、CNG/LNG

	
	油、氢
	汽柴油、氢能源

	
	气、电
	CNG/LNG、充电或换电

	
	气、氢
	CNG/LNG、氢能源

	
	氢、电
	氢能源、充电或换电



达到一级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CNG加气母站规模的综合能源站严禁设置于城市中心区。
综合能源站内的加油加气、加氢、充换电站应分区布置。
加油加气区域内设施、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GB 50156的规定。
加氢区域内设施、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GB 50516的规定。
加氢区域的工艺设施与加油加气区域、充换电区域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25m；充换电区域的工艺设施与加油加气区域的工艺设施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25m；确有困难的，相邻一侧应设置高度不低于2.5m且不低于设施外轮廓1m的不燃烧实体围墙。
充换电站区域设置多个换电主站房的，换电主站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10m；采用防火墙进行分隔的，防火墙两侧的长度、高度应分别超出换电主站房外廓1m及以上。
预装式变电站与换电主站房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6m。
供氢设施宜布置在综合能源站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并应远离有明火或散发火花的地点。
供氢设施宜设置不燃烧体的实体围墙与其他部位分隔，其高度不应小于2.5m。
供氢设施与站外高层建筑、重要公共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50m，与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30m，与住宅等其他站外民用建筑的间距不应小于25m。
额定容量不小于500kWh的锂离子电池储能设施与站外高层建筑、重要公共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50m，与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30m，与住宅等其他站外民用建筑的间距不应小于25m。
综合能源站的变配电间、室外变压器、变压器舱室、充电桩等新能源充电设施不应布置在加油加气作业区内。
综合能源站的作业区、辅助服务区应分区布置。
综合能源站作业区内不应设置餐饮、汽车修理服务等可能散发火花的功能。
综合能源站的爆炸危险区域，不应超出站区围墙和可用地边界。爆炸危险区域的等级和范围划分应符合GB50156的规定。
综合能源站内不应设置存放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物品的房间。
综合能源站作业区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的设施，宜布置在综合能源站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综合能源站的进出站道路应与站外市政道路应顺畅衔接，道路宽度不应小于4m；站内电动汽车在停车位充电时不应妨碍消防车辆通行。
[bookmark: _Toc227678920]能源设施布置
综合能源站的耐火等级至少不应低于二级。
综合能源站的罩棚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建造，罩棚顶棚可采用无防火保护的钢结构。
除撬装式加油装置所配置的防火防爆油罐外，综合能源站的汽油罐和柴油罐应埋地设置，严禁设在室内或者地下室。
综合能源站加油区块中的工艺管道除必须露出地面的以外，均应埋地敷设。当采用管沟敷设时，管沟必须用中性沙子或细土填满、填实。
综合能源站的加油机不得设置在室内。
综合能源站的油罐车卸油应采用密闭卸油方式。
不符合防爆要求的柴油尾气处理液加注设施应布置在作业区之外，符合防爆要求的柴油尾气处理液加注设施可按柴油加油机设置。
CNG储气瓶（组）的管道接口端不宜朝向办公区、加气岛和临近的站外建筑物。不可避免时应设厚度不小于0.2m的钢筋混凝土实体隔墙。
CNG储气瓶（组）的管道接口端不宜朝向办公区、加气岛和临近的站外建筑物。不可避免时应设厚度不小于0.2m的钢筋混凝土实体隔墙。
综合能源站宜将柴油罐布置在储氢、储气设施与汽油罐之间。
综合能源站加气、加氢罩棚内表面应平整，坡向外侧且不得积聚氢气。
综合能源站加氢站和加氢合建站有爆炸危险区域内的地坪，应采用不发生火花地面。
氢气长管拖车的卸气端应设耐火极限不低于4.00h的防火墙，防火墙高度不得低于氢气长管拖车的高度，长度不应小于0.5与1.5倍氢气长管拖车位数之和与单个长管拖车位宽度的乘积即（1.5×氢气长管拖车车位数+0.5）×车位宽度。
设置有储氢容器、氢气储气井、氢气压缩机的区域应设实体墙或栅栏与公众可进入区域隔离。实体墙或栅栏与加氢设施设备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0.8m。应使用不燃材料制作实体墙或栅栏，高度不应小于2m。
换电区域应设有在紧急情况下人员安全撤离的通道。
换电区域宜设置临时停车场地。临时停车场地的大小应根据换电站的规模及进入站内的车流量进行合理考虑，其布置不应妨碍车辆的电池更换和正常通行。
加油、加气、加氢、充电、换电作业区内，不得有“明火地点”或“散发火花地点”。当站内经营性餐饮、汽车服务、司机休息室等设施内设置明火设备时，应等同于“明火地点”或“散发火花地点”。
综合能源站可采用设置站房屋项、罩棚和辅助用房屋顶的屋顶光伏发电系统，但屋顶光伏发电系统应在防爆危险区域外。
光伏发电的光伏板可设置在建筑物、罩棚、充电棚上和站内空地，加氢罩棚上不宜设置光伏发电设备。
当将现有站点改建为综合能源站时，宜尽量利用原有建构筑物内的闲置开间改造为所需功能间。
原有加油站扩建加气加氢时，对于原有建筑设备设施不满足现行和以前版本规范要求时，改建时应一并按合规要求改建；若原有建筑设备设施不满足现行规范但满足以前版本规范时，可暂时不做改建。
当在现有加油站增加加气或加氢业务时，在确保不影响加油的情况下，宜尽量利用原有加油设施，合理布局。
[bookmark: _Toc227678921]电气设计
综合能源站供配电系统设计和布置应符合GB 50052的规定，遵循安全、可靠、适用的原则，便于安装、操作、搬运、检修和调试。
新能源设施的用电负荷宜为三级，负荷等级应符合GB 50016相关规定。
综合能源站宜采用10kV单母线或单母线分段接线供电，用电设备在100kW以下或者变压器在50kVA以下，可用低压380/220V供电。站内控制系统、信息通信系统应设不间断供电电源。
综合能源站用电系统电压宜采用380/220V。各区块供配电系统的布置在站房配电间内，变压器采用干式变，与低压开关柜设置在同一房间，当场地受限时变压器可采用户外箱式成套配电站。充电机、交直流充电桩宜采用户外布置，防护级不小于IP54。
综合能源站的电缆宜采用直埋或穿管敷设。电缆进出建筑物、穿越行车道部分，应穿镀锌钢管保护。
当采用电缆沟敷设电缆时，加氢区块、加油区块、加气区块内的电缆沟必须充沙填实。电缆不得与油品、氢气、天然气管道以及热力管道敷设在同一沟内。
爆炸危险区域内的电气设备选型、安装、电力线路敷设等，应符合GB 50058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678922]安全设施设计
综合能源站的报警、灭火等消防设施的设置应符合GB 50156、GB 50966、GB 50516和GB/T 51077等现行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的规定，现行标准未规定的，应采取经分析验证有效的技术措施。
综合能源站消防给水系统宜优先利用城市及邻近企业已建消防给水管网。当无外部依托时，应自建消防给水系统。
消防供电系统动力源为双回路电源，可全部采用电泵；若只有一路电源供电，可一台为电泵，一台为柴油机泵，也可全部采用柴油机泵。
综合能源站应设消防给水。当储氢容器总容量大于10000m2时，消火栓设计流量不应小于20L/s；当总容量小于等于10000m2时，消火栓设计流量不应小于15L/s。连续供水时间不小于3h。消火栓供水压力应保证移动式水枪出口处水压不小于0.2MPa。
综合能源站汽车充电设施宜选用干粉灭火器。
综合能源站消防沙箱和消防器材箱布置应便于罐区、卸车区、加油区、换电区的灭火扑救。换电区域的消防沙箱或沙坑应靠近电池存放处布置。
综合能源站的通风设施应与可燃气体浓度报警器联锁，且在室内、外方便操作地点分别设置手动操作按钮。
综合能源站的燃气锅炉间等有爆炸危险的房间应设置事故通风，通风换气次数应符合相关规定。
通风设施应与可燃气体浓度报警器联锁，且在室内、外方便操作地点分别设置手动操作按钮。
综合能源站的空调器不得在备餐间等产生油污的场所设置，室外机安装位置应避开爆炸危险区域。
综合能源站在爆炸风险区域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器，可燃气体检测器和报警器的选用和安装应GB/T 50493的规定。
综合能源站应设置紧急切断系统，紧急切断系统的设置应符合GB 50156的规定。
综合能源站宜设置加油机及油罐、加气设备及加气机、加氢、充电设备及充电桩和光伏等系统运行及故障数据的监测系统，实现设备的智能监控及事故预警。
综合能源站建筑物内的防烟排烟系统设计，应符合GB 50016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27678923]施工及验收
综合能源站消防工程施工应由具有相应等级资质的施工单位承担，相关人员应具备相应的管理或技术等级资格。
综合能源站的施工宜按DL 5027、GB 26164.1执行动火管理和动火工作票制度。
综合能源站的施工现场的临时消防措施应符合GB 50720规定。
综合能源站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应符合GB 50166规定。
[bookmark: _Toc227678924]使用维护与应急处置
综合能源站应配备能满足安全可靠运行的运行维护人员，运行维护人员上岗前应经过工作原理、设备性能、常见故障处理、安全风险、防范措施、消防安全知识以及应急处置流程等培训，并定期开展培训，每年至少1次。
运维人员应按相应的周期逐项开展定期专项巡检，对设备进行巡视、维修和保养。特殊季节和极端天气前后，应针对专项巡检内容目录开展巡检。
综合能源站设备发生异常或监控系统发出异常告警信号时，应及时进行现场检查。在缺陷和隐患未消除前应加强监视和增加巡视频次。
综合能源站运行单位完善应急物资，并对应急处置人员或联动单位关联人员进行应急安全培训。
综合能源站运行单位应每半年至少开展1次火灾应急演练。
综合能源站运行单位应按确定的响应级别启动应急响应，按应急职责和流程实施。
